
 

臺灣律師學院課程計畫書 
 

壹、 課程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刑事訴訟實務 

2.  教學型態 實體教學 

3.  授課講座姓名及簡歷 吳佳霖法官（台北地方法院強制處分庭）、吳燦庭

長法官（最高法院）、林孟皇法官（台北地方法院）、

周威良律師（仲鼎法律事務所）、陳一銘律師（萬

國法律事務所）、郭曉丰律師（萬國法律事務所）、

梁宏哲法官（最高法院）（以上依授課順序排列） 

4.  學分數   18學分 

5.  預計總修課人數 最大容納：50人 

6.  專業領域分類 刑事法 

 

貳、課程教學計畫 

1.  教學

目標 

  本系列課程依案件發展之時序，以刑事辯護重要活動規劃講座，自

羈押始，終於上訴第三審，邀請具有多年實務經驗的法官、律師授課，

探討辯護律師所需具備的技術、知識、專業。 

  課程主題包含「羈押實務」、「證據能力之主張與判斷」、「準備程序

之進行」、「辯論之準備與實作」、「二審辯護之準備」及「上訴第三審」，

學員們可透過此系列課程對刑事訴訟實務有一整體性的認識，並有交流、

對話的機會。 

2.  適合

修習

對象 

一般執業律師 

3.  課程

內容

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授課

單元 

授課時間 

（2019年） 
當週主題 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 

一 

6月 20日 

（週四） 

18:30-21:30 

羈押實務 

（講師：

吳佳霖法

官） 

1. 聲請羈押案件之閱卷

權爭議 

2. 強制辯護實施後之羈

押審查制度 

3. 聲請羈押案件之其他

程序要件 

4. 聲請羈押案件之實體

要件釋明與抗辯 

■面授 

□實作 



 

5. 律師於聲請羈押案件

之角色定位 

6. 問題與討論 

二 

6月 27日 

（週四） 

18:30-21:30 

證據能力

之主張與

判斷 

（講師：

吳燦庭長

法官） 

1. 證據之性質及其過程 

2. 排除法則與證據能力 

3. 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 

4. 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5. 證據能力之主張與失

權效 

6. 證據能力之調查 

7. 證據能力之判斷／案

例研討 

■面授 

□實作 

三 

7月 4日 

（週四） 

18:30-21:30 

刑事準備

程序的進

行―以爭

執不爭執

事項的整

理為中心 

（講師：

林孟皇法

官） 

 

1. 問題意識 

2. 2003年訴訟新制精神

及現行實務運作缺失 

3. 直接事實、間接事實

與輔助事實有利於發

現實體真實 

4. 以實例說明爭執、不

爭執事項的整理 

5. 回應與討論 

■面授 

□實作 

四 

7月 11日 

（週四） 

18:30-21:30 

辯論之準

備與實作 

（講師：

周威良律

師） 

1. 一審審判原則之探討 

(1) 職權主義與對抗主

義 

(2) 自白法則 

(3) 證據排除法則 

2. 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

據之整理 

3. 一審審判程序之進行 

■面授 

□實作 

五 

7月 25日 

（週四） 

18:30-21:30 

刑事二審

辯護工作

之準備 

（講師：

陳一銘律

師、郭曉

丰律師） 

1. 如何分析一審判決 

2. 聲明上訴前的應注意

事項 

3. 如何決定二審辯護方

向 

4. 開庭前的準備工作 

(1) 上訴理由、答辯理

由 

■面授 

□實作 



 

(2) 證據能力 

(3) 調查證據 

5. 要不要認罪？怎麼認

罪？ 

6. 審理過程中，辯護策

略的堅持與彈性 

六 

8月 1日 

（週四） 

18:30-21:30 

 

上訴第三

審 

（講師：

梁宏哲法

官） 

1. 上訴第三審之審理流

程 

2. 常見之判決當然違背

法令類型 

3. 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而

顯然於判決無影響之

類型 

4. 不服二審事實之認定

與上訴第三審事由之

關聯 

■面授 

□實作 

※預計開課日：6/20（四）晚上 18:30-21:30、7/18（四）休息一周。 

※※講座保有修改課程內容的權利。 

4.  師生

互動

討論

方式 

以法律解釋適用為主，就目前進行中個案不作討論。 

 


